附件1

2026年粮食产地烘干设施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为加快设施农业现代化发展，尽快补齐粮油烘干能力短板，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助力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依据“市场主导、政府扶持，科学规划、安全生产，绿色发展、智能高效”原则，特制定本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任务

全省建设25个粮食产地机械化烘干设施装备示范点，引进成套烘干装备，组织开展现场演示和试验考核推广。分别为：古交市、天镇县、浑源县、朔城区、怀仁市、代县、原平市、繁峙县、柳林县、汾阳市、太谷县、左权县、平定县、武乡县、屯留区、泽州县、陵川县、沁水县、霍州市、浮山县、蒲县、河津市、永济市、临猗县、平陆县。

二、资金使用计划

（一）资金安排

项目资金2000万元，每个烘干示范点补助80万元。项目资金用于补助成套烘干装备和开展现场演示、考核、培训，不补助基础建设及配套仪器设施等。

成套烘干装备包括粮食烘干塔和配套的地磅、脱粒机、清选机、色选机、皮带输送机、提升机、除尘系统、烘前仓、烘后仓（储粮设施）、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其中脱粒机、色选机、烘前仓、烘后仓可根据当地生产实际按需引进、建设。

（二）补助比例

每个示范点成套烘干装备补助资金不低于78万元，补助比例不超过装备市场售价的80%；现场演示培训、装备试验考核等费用不超过2万元。

（三）使用要求

在保证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的前提下可采用不同的资金支付方式，各县方案明确资金支付方式和进度，如采用先预拨付部分资金待验收合格后拨付尾款的方式或按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次拨款的方式拨付资金到相应项目实施单位，避免简单采取先建后补的单一补助方式，且资金支出要有相关发票、付款凭证，杜绝超范围、超标准支出和虚列支出等情况。

三、实施内容

（一）示范点建设

建设25个粮食产地机械化烘干设施装备示范点。

建设要求：

1.谋划科学布局。在示范点建设中，优先在烘干设施空白、烘干能力不足以及一年两作地区布点，兼顾应急需求，服务范围3000亩以上为宜，已有烘干设施的主体不再实施该项目，避免重复建设；机型选择要适合生产需求和地域特点，适度发展烘储一体化储粮设施。

2.落实用地要求。承担主体需具备土地使用手续，一般为设施用地或建设用地，地块要符合《关于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的意见》（农机发〔2023〕3号）中用地管理要求。

3.严格机具选型，成套装备要通过国家支持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产品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要求未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具备安装、售后服务能力。选用连续式烘干机的，烘干机吨位不小于200t/d（以全国农业机械化试验鉴定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数据为准），选用循环式烘干机的，烘干机吨位不小于90吨/每批次（以全国农业机械化试验鉴定管理服务信息化平台数据为准），可多台烘干机组合使用。烘干机吨位要与仓储设施、提升机等配套设备相匹配，具体建设内容参考附件4。

4.符合环保要求，热源部分推荐采用天然气、生物质燃料、电等清洁能源，且可持续充足供应，烘干机排出废气、作业噪声及振动要符合相关环保要求。

5.提高智能化程度，确保安全稳定生产运行，引进装备要具备温湿度传感器、智能化控制端等部件，提高智能化运行程度。示范点安全预警监测系统要实现场所监控覆盖，具备烘干塔等易燃点的热成像监测、烘干塔超温监测、塔身倾斜监测、可燃气体探测，实现火灾报警、有害气体报警、烟雾报警、倾斜报警等功能，能通过手机端或者控制端操控，可短信或语音即时提醒，且可查看监控日志，确保安全、高效、低损及自适应运行。

6.落实电力保供，协调好电力部门，提前落实装机容量和变压器安装要求。

（二）开展装备试验考核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对新购置的装备开展试验考核，主要包含生产成本、处理量、燃料消耗以及装备运行情况等内容，形成考核报告。试验考核要依照国家及行业标准规定执行。

（三）开展示范演示活动

适时开展技术培训、示范演示等推广演示活动。

四、职责分工

省农机发展中心负责制定省级项目实施方案，指导项目县完成县级方案，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市级农机部门负责对项目进行技术服务，提交全市项目总结报告。

项目县要按照本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县级项目组织方案，开展主体遴选；指导主体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审核批复，报省、市农机部门备案；抓好项目实施，按时报送项目动态，按照“谁批复谁验收”原则做好项目验收；做好资料整理归档，编制各项工作报告，做好资金拨（兑）付工作；开展安全督查，消除安全隐患。

五、进度安排

1. 1-4月，山西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制定并下发省级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县制定县级方案，确定实施内容和承担主体。
2. 5-9月，签订建设任务书，完成烘干示范点建设和装备试验考核，适时开展现场演示和推广活动，完成项目验收和资金拨（兑）付，6月25日前报送半年工作总结。

3. 10月-12月，各项目县完成年度工作总结、提交试验考核报告。

六、主要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省、市农机部门及项目县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提升烘干能力作为重点任务来抓；省、市农机部门适时进行项目技术指导；各项目县要明确项目管理单位，制定项目组织方案，做好项目实施工作安排；根据需要组建有关项目工作组，协调环保、自然资源、农业等部门，妥善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开展技术服务，组织好新装备试验考核，及时上报工作进度。

2.强化政策扶持。项目管理单位要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合理解决电、气等能源管网的接入，推动出台烘干设施用电、用气优惠政策，积极建立应急救灾烘干作业燃料使用绿色通道，将每台烘干装备均纳入当地应急救灾体系，服从各级农机部门的统一调运指挥。积极争取各级财政资金，鼓励各地设立粮食产地烘干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上下合力加大资金投入规模、增加资金扶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烘干点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对农业服务主体投资建设烘干点提供信贷支持。

3.落实安全责任。项目点要建立安全生产体系，制订安全生产预案，把安全责任落实到人；要张贴安全标语、警示牌，配置灭火设备；加强安全培训，做好安全演练，提高应急处理能力，及时排除隐患、消除危险因素；作业季和检修期要开展安全排查，严防中毒窒息、灼烫、触电、物体打击、坠落等事故的发生，保障安全生产。

4.严格资金管理。市、县农机部门要严格按照《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工作的通知》（晋农发〔2023〕123号）要求，严格规范资金的使用、管理，要加快方案批复和资金拨付，避免项目资金收回，对于资金计划和任务需调整调剂的，按文件要求报送调整调剂申请。严禁骗取、套取、挤占、挪用等违规问题发生，确保资金安全。
5.签订任务协议。为落实项目建设任务，做好项目监督管理，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省、市农机部门与各项目县签订项目建设任务书。各项目县要按照《项目建设任务书》的要求，与承担主体签订项目协议书，明确各方责任和义务等内容，确保建设进度和任务的完成。

6.设置推广标识。各示范点要设立项目宣传标识牌，项目资金补助装备要喷绘“NJTGHGSS2026-**”字样进行管理（**为新购机型序号），做好新装备的使用保管，配合省、市农机部门做好宣传演示。
7.强化宣传指导。通过现场会、田间日活动、技术培训、媒体宣传等方式，广泛宣传粮食产地烘干设施建设、烘干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努力营造加快粮食烘干能力建设的良好氛围。作业期间各级农机部门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媒体对新技术、新装备进行宣传报道，及时将项目进展动态向省农机发展中心反馈，将相关信息上传至山西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官网。

8.做好检查验收。项目完成后，项目县要按照省级项目验收办法组织项目验收，完成资金拨（兑）付等工作；市农机部门指导项目县完成相关档案资料整理装订，一并上报省农机发展中心。

